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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废水处理和排放 

6.1 导言 

废水若经无氧处理或处置，便会造成甲烷（CH4）排放。还会造成氧化亚氮（N2O）排放。废水的二氧

化碳（CO2）排放在《IPCC指南》中未予考虑，因为这些排放是生物成因，不应纳入国家排放总量。废

水产生于各种生活、商业和工业源，可以就地处理（未收集），也可用下水道排放到集中设施（收集）

或在其附近或经由排水口未加处理而处置。生活废水系指源自家庭用水的废水，而工业废水仅源于工业

活动。1 各国间的处理和排放系统明显不同。另外，处理和排放系统可能因城乡用户而异，因为城市用

户收入高而乡村用户收入低。 
  
下水道可能是露天或封闭的。发展中国家和某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地区，下水道系统由露天渠道、排水沟

和小沟渠的网络构成，这些统指露天下水道。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的高收入城市地区，下水道

通常是封闭或地下的。据信封闭的地下下水道中的废水不是 CH4 的重要来源。露天下水道中的废水情形

是不同的，因为它受到太阳照射而变热，而下水道污水可能不流动造成无氧条件下排放 CH4（Doorn
等， 1997）。 

发达国家大多数常用废水处理方法是，在废水处理厂和化粪池集中有氧处理生活废水和工业废水。为了

避免高排放费用或为了符合规定标准，在废水排放到污水系统之前，许多大型工业设施对其进行预处

理。生活废水也可在现场化粪系统中处理。这些是高级系统，可以处理一家或若干住户的废水。由一个

地下厌氧池和一个排水区（处理从池中排放的污水）组成。某些发达国家仍然通过河口或将管道通向水

体（如海洋），来处置未处理的生活废水。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废水处理程度是多样的。某些情况下，工业废水直接排放到水体，而主要工业设施

可能具有综合的厂内处理。生活废水可在集中厂、坑厕、化粪系统中处理，亦或通过露天或封闭的下水

道，在非管理化粪池或水沟里处置。一些沿海城市将生活废水直接排放到海洋。坑厕是深达数米的衬垫

或未衬垫的坑洞，可便于安装厕所。图 6.1 显示了废水处理和排放的不同途径。 

集中废水处理方法可分为初级处理、次级处理和第三级处理。初级处理是用实物栅栏将废水中较大的固

体废物清除 剩余的颗粒便沉淀下来。次级处理是由若干生物过程构成的组合，这些过程促进了微生物的

生物降解作用。这可能包括耗氧固定池塘、滴滤器和活性污泥处理，以及厌氧反应堆和化粪池。第三级

处理过程用于进一步净化掉废水中的病原体、污染物和剩余养分（如，氮磷化合物）。这可由单个过程

或若干过程的组合来完成，包括成熟/深度处理池塘、生物过程、高级过滤、碳吸附、离子交换和消毒。 

所有初级、次级和第三级处理阶段均会产生污泥。产生于初级处理阶段的污泥由废水中清除的固体组

成，不计算在本类别中。次级和第三级处理产生的污泥起因于生物量的生物学增长，以及小颗粒物的收

集。此类污泥必须先进一步处理，才能安全处置。污泥处理的方法有耗氧和厌氧稳定（分解）、调质、

离心过滤、堆肥处理和干燥。陆上处理、堆肥处理和污泥焚化的论述，请分别参见以下章节：第 5 卷第

2 章第 2.3.2 节“废弃物产生、构成和管理数据”；第 3 章第 3.2 节“固体废弃物处理”；第 4 章第 4.1
节，“生物处理和处置”，以及第 5 章“废弃物的焚化和露天燃烧”。一些污泥先焚烧，再进行陆上处

理。第 11.2 节论述了扩散到农田的污泥和废水的 N2O 排放，第 11 章论述了源自管理土壤的 N2O 排放，

第四卷“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AFOLU）部门”介绍了源自管理土壤的 N2O 排放以及源自石灰

与尿素使用过程的 CO2排放。 

                                                           
1
  由于方法基于每个人，所以源自商业废水的排放作为生活废水的一部分来估算。为避免混淆，该文本没有使用术

语城市废水。城市废水是家庭废水、商业废水和非有害工业废水的混合体，在废水处理厂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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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废水处理系统和排放途径 

 

 

 

 

 

 

 

 

 

 

 

 

 

 

 

 

 

 

 

 

 

 

注：黑色方框中的排放在本章予以介绍。 

 

 

甲烷（CH4） 
废水及其淤渣成分，如果无氧降解就会产生 CH4。CH4 生成量主要取决于废水中的可降解有机材料量、

温度以及处理系统的类型。当温度增加时，CH4 产生的速率增大。这在无控制系统和温暖气候中尤其重

要。低于 15°C，CH4 的量可能不大，因为甲烷微生物不是活性的，且化粪池主要用作沉积池。但是，如

果温度上升到 15°C 以上，则可能继续产生 CH4。 

确定废水中 CH4 产生潜势的主要因子是废水中可降解有机材料的数量。用于测量废水有机成分的常见参

数有生化需氧量（BOD）和化学需氧量（COD）。同样的条件下，COD 浓度或 BOD 浓度较高的废水产

生的 CH4通常会多于 COD 浓度（或 BOD 浓度）较低的废水产生的 CH4。 

BOD浓度仅表示有氧环境下可生物降解的碳量。BOD的标准测量是 5-日测试，表示为BOD5。本章的术

语“BOD”即指BOD5。COD测量可用于化学氧化过程（生物降解和非生物降解二者）的材料总量。2 

                                                           
2
  在这些指南中，COD 指利用重铬酸盐方法测量的化学需氧量。（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美国供水工程协会，水环境

联合会，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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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BOD是一个耗氧参数，所以它可能不太适用于确定厌氧环境中的有机成分。另外，废水类型和废水

中的细菌类型皆影响废水的BOD浓度。通常，BOD经常用于报告生活废水，而COD主要用于工业废水。 

氧化亚氮（N2O） 
氧 中的氮成分降解有关，如尿素、硝酸盐和蛋白质。生活废水包括人为污水以及

处理和排放系统以及CH4 和N2O产生潜势  
提 4，而提供耗氧环境的系统通常会产生很少的 CH4甚

展中国家的主要废水处理和排放系统，及其 CH4和 N2O 排放的潜势。 

表 6.1 
废水及污泥处理和排放 CH4及 N2O 排放潜势 

化亚氮（N2O）与废水

其他家庭废水，如从淋浴排水沟、洗涤池和洗衣机等流出的污水，集中废水处理系统清除氮化合物可能

包括各种过程，从化粪池处理技术到高级的第三级处理技术。污水经过处理之后，通常排放到接收水环

境（如，河流、湖泊、港湾等）。现有氮的硝化作用和反硝化作用均可能产生 N2O 直接排放。在工厂和

接收废水的水体，这两个过程均会发生。硝化作用是一个将氨和其他氮化合物转化成硝酸盐（NO3-）的

耗氧过程，而反硝化作用发生在缺氧条件（无氧气释放）下，即硝酸盐转化成氮气（N2）的生物学转

化。氧化亚氮会可能成为这两个过程的中间产品，不过与反硝化作用的关联往往更大。 

供厌氧环境的处理系统或排放途径通常会产生 CH
至没有。例如，没有混合或换气的化粪池，其深度是 CH4产量的关键因子。深度低于 1 米的浅化粪池，

通常具备耗氧条件，但可能产生很少的 CH4 甚至没有。约 2-3 米以上深度的化粪池通常具备厌氧条件，

预期会产生大量的 CH4。 

表 6.1 介绍了发达国家和发

 

 

 

 

 

系统的

处理及排放类型 放潜势  CH4及 N2O 排

河流排放 
不流动且氧气不足的河流和湖泊可使厌氧分解，产生 CH4。 

河流、湖泊和港湾可能是 N2O 的来源。 

下水道（封闭的和地下的） 不是 CH4/N2O 的来源。 未
处
理

 

下水道（露天） 下水道或沟渠/水道，可能是 CH4的不流动且过载的露天收集

重要来源。 

集中耗氧废水处理厂 能产生有限的 CH4。 

会产生 CH4。 

型的特

厌氧料袋中可

设计欠缺或管理不当的耗氧处理系统

清除养分（硝化作用和反硝化作用）的先进工厂是小

殊 N2O 来源。 

集中耗氧废水处理厂的 如果释放的 CH4未被回收和喷焰燃烧，则污泥可能是 CH4的

污泥厌氧处理 重要来源。 

耗
氧
处
理

 

4/N2O 来源。 
统会产生 CH4。 

耗氧浅池塘 不太可能是 CH
设计欠缺或管理不善的耗氧系

厌氧化粪池 CH4的可能来源。 

不是 N2O 来源。 

收
集

 

已
处
理

 

 

厌氧反应堆 被回收和喷焰燃烧，则其可能是 CH4的重

要来源。 

厌
氧
处
理

如果释放的 CH4未

化粪槽 频繁的固体清除会降低 CH4产量。 

未
收
集

露天坑/厕所 如果温度和截留时间适当，则凹坑/厕所可能产生 CH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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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废水及污泥处理和排放系统的 CH4及 N2O 排放潜势 

河流排放 参见上文。 

6.1.1  与《1996 指南》和《优良做法指南》比较的变化 

《 96 年 IPC 》（《1996 年指南》 1997）介绍了各个独立公式，可用以估算源自

废水的排放， 废水中清除的污泥的排放。 CH4 能力与具有溶解有机物的废水生成

能力基本相同，所以二者的区别已不存在，因而不需要各自独立的公式。《2006 年指南》编入新的一

放。

6.2.1 方法学问题 

描绘此废弃物生成 CH4量。 

估算源自此类别的 CH4的 3 种方法，归纳如下： 

省值。对于数据有限的国家来说，此方法被看作是优良做法。 

1 一样遵循相同的算法，但允许合并国家特定排放因子和国家特定活动数据。例如，基于现

用地清除的污泥量应

家方

法可以基于大 理设施的特定工厂数据。 

能源用途喷焰燃烧或回收的 CH4数量应当通过使用独立的 CH4回收参数，从排放总量中扣

除。公式 6.1 中，回收的 CH 量用 R 表示。 

收数据。污泥清除缺省值是零。CH4 回收缺省值是零。

如果一个国家选择报告 CH 回收，则优良做法是区别能源生成 焰燃烧与 CH 回收，考虑到要避免重

做，则这些排放应当报告在废弃物部门中。源自喷焰燃烧

 生活废水 

6.2.2.1 方法的选择 

19 C 指南修订本

以及源自

，IPCC，
由于污泥生成

节，介绍估算源自未收集废水的 CH4排放。另外，指南还介绍了估算源自先进废水处理厂的 N2O 排

而且，工业废水这一节已被简化，仅需要包括最重要的工业来源。（参见 6.2.3 节） 

 

6.2 源自废水的甲烷排放 

排放是有机废弃物生成量的一个函数，而排放因子则

方法 1 采用排放因子和活动参数的缺

方法 2 如方

场测量的主要处理系统的特定排放因子，便可采用此方法合并。焚烧、填埋和农业

予以考虑。 

对于有可靠数据并采用高级技术的国家来说，国家特定方法可作为方法 3 来应用。更高级的特定国

型废水处

废水处理设施可包括若干厌氧处理步骤。产生于此类设施的 CH4，可在喷焰燃烧装置或能源回收装置中

回收并燃烧。

4

注意，仅少数国家可能有污泥清除数据和 CH4 回

4 的喷 4

复计算源自喷焰燃烧和能源利用的排放，应将其报告在能源部门中。 
喷焰燃烧中的排放量不大，由于 CO2排放是生物成因，CH4和 N2O 排放非常少，因此，优良做法是废弃

物部门不需要这些估算值。然而，若想要这么

的排放的讨论以及更多详细信息，参见第 2 卷“能源”第 4.2 章。源自喷焰燃烧的排放不采用方法 1 处

理。 

 

 

 

 

6.2.2

生活废水的决策树，如图 6.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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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源自生活废水的 CH 排放决策树 4

 

 

 

 

 

1. 关于

自

骤

理/排放途径或系统的排放因子。 

 

 

 

 

 

 

 

 

 

 

 

 

 

 

 

 

 

 

 

 

 

 

 

 

关键类别和决策树使用的讨论，请参见第 1 卷第 4 章“方法选择和关键类别识别”（参见关于有限资源的第 4.1.2 节）。 

生活废水的 CH4排放，其清单编制的优良做法步骤如下： 

1： 采用公式 6.3 估算废水中可降解有机碳的总量（TOW）。 

框

框 2：方法 2 

框 3：方法 3 

 

 

源

步

步骤 2： 根据国家活动数据，选择途径和系统（参见图 6.1）。采用公式 6.2，计算出各个生活废水处

1：方法 1 

是否描述        

了废水处理途径的特征？ 

这是关键类别 1
？ 

 

是否可获取       

关键途径的特定国家排放

因子？ 

特定国        

家方法是否可获？ 

测量或其        

它自下而上的数据是否可

获自最重要的途径？ 

开始 

收集有关各途径

废水处理所占份

额的数据。 

使用缺省排放因子来估算排

放量。（B0、MCF 等） 

使用特定国家排放因子来

估算排放量。（B0、MCF

等） 

使用自下而上的

数据估算排放。

估算关键途径的特定

国家 B0和 MCF。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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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采用公式 6.1 估算排放量，调整可能的污泥清除量和/或 CH4回收量，加总各个途径/系统的结

的比例。为了确定每种处理或排放

系统类型的用法，优良作法是参考国家统计资料（如，咨询监管机构）。如果这些数据不能获取，则废

否则，与卫生专家磋商会有所帮助，也可以采用专家判断（参见第 1 卷第 2 章“数据收集方法”）。统计

如果污泥是分开收集的，而且有相应的统计资料，则这些类别应分别作为一个子类。如果使用缺省因

量（应用于农田、焚化

壤的 N2O 排放”，第 11 章“源自管理

土壤的 N O 排放”以及“源自石灰和尿素使用过程的 CO 排放”。 

果。 

如前所述，废水特征描述将决定特定系统处理或处置的各种废水类型

水协会或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WHO））也许有关于系统利用的数据。 

城市化资料也许可提供有益工具，如城市大小和收入分配。 

子，那么源自废水和污泥的排放应一起估算。不管污泥是怎么处理的，重要的是，被送到填埋场、焚化

场的污泥的 CH4排放，或者用于农业的污泥 CH4排放，均不纳入废水处理和排放类别中。如果可以获取

污泥清除数据，则此数据在各部门和各类别中应当保持一致，在 SWDS 处置的数

或用于其他地方），应当等于公式 6.1 中污泥清除的有机成分量。应用于农田的废水和污泥，应当在以

下几个章节中考虑：第 4 卷 AFOLU 部门第 11.2 节“源自管理土

2 2

废水处理系统/途径用法往往因城乡居民而异。此外，在发展中国家，因城市居民收入高低也可能不同。

因此，用因子 U 来表示各个收入群体的比例。优良做法论述了这三种类别：分别是乡村人口、城市高收

入人口和城市低收入人口。建议使用电子数据表格，如下表 6.5 所示。 

  

估算源自生活废水的 CH4排放，通用公式如下： 

公式 6.1 
源自生活废水的 CH4排放总量 

( ) ( ) RSTOWEFTUions
ji

jjii −−
⎥
⎥
⎦⎢

⎢
⎣

••= ∑
,

.  EmissCH4
⎤⎡

其中： 

CH4排放 = 清单年份的 CH4排放量，单 H4/年 

TOW =     清单年

S =  清单年份

Ui =  清单年份

i,j =  清单年份每个收入群体比例 i 利用处理/排放途径或系统 j 中的程度，参见表 6.5。 

回收的 CH4量，单位为 kg CH4/年

6.2.2

位为 kg C

份废水中有机物总量，单位为 kg BOD/年 

以污泥清除的有机成分，单位为 kg BOD/年 
收入群体 i 的人口比例，参见表 6.5。 

T

i =  收入群体：乡村、城市高收入和城市低收入 

j =  各个处理/排放途径或系统 

EFj    =   排放因子，单位为 kg CH4 / kg BOD 

R =  清单年份  

.2 排放因子的选择 

废水处理 终端块）的排放因子，可衡量废水处理和排放系统

的甲烷 公式 6.2 所示。Bo是 CH4的最大量，可产生于废水

中一定 理和排放的途径和系统实现的 CH4 产

生能力（Bo）范围。因此，它又表明系统的厌氧程度。 

和排放的途径和系统（图 6.1 标黑色方框的

修正因子（MCF）和最大产生潜势（Bo），如

数量的有机物（如 BOD 或 COD 所示）。MCF 表示每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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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6.2 
各个生活废水处理/排放途径或系统的 CH4排放因子 

joj MCFBEF •=  

其中： 

EFj =   排放因子，单位为 kg CH4

j =  各个处理/排放途径或系统

o =  最大的 CH4产生能力，单位为 kg CH4/kg BOD 

3 

 

优良作 清除的 kgCH4/kgBOD，应与活动水平数

据一致 省值 0.6 kg CH4/kg BOD。对于生活废水，基于

的 Bo值乘以因子 2.4，便能转化成基于 BOD 的值。表 6.2 介绍了生活废水的缺省最大 CH4产生能

（Bo）。 

生活废水的缺省最大 CH4产生能力（BO） 

/kg BOD 

 

B

MCFj =   甲烷修正因子（比例），参见表 6.

法是应用 Bo 的特定国家数据（如果可以获取），表示为

。如果国家特定数据不能获取，则可以利用缺

COD
力

 

表 6.2 

0.6 kg CH4/kg BOD 

0.25 kg CH4/kg COD 

基于主要作者以及 Doorn 等的专家判断（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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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给出了缺省 MCF 值。 

表 6.3 
生活废水的缺省 MCF 值 

处理和排放途径或系统的类

 型
备注 MCF 1 范围 

未处理的系统    

海洋、河流和湖泊排放 有机物含量高的河流会变成厌氧的。 0.1     0   –   0.2 

不流动的下水道 温和 0.4 8 露天而 0.5    –  0.

流动的下水道（露天或封

闭） 速移动，清洁 源自抽水站的少量 CH4 快 0 0 

已处理的系统    

集中耗氧处理厂 必须管理完善。一些 CH4会从沉积池和其   0   –  0.1 
他料袋排放出来。 

0 

集中耗氧处理厂  0.3 0.2  –  0.4 管理不完善。过载。

污泥的厌氧浸化槽 此处未考虑 CH 回收。 0.8 0.8  –  1.0 4  

厌氧反应堆 此处未考虑 CH4回收。 0.8 0.8  –  1.0 

浅厌氧化粪池 深度不足 2 米，采用专家判断。 0.2    0  –  0.3 

深厌氧化粪池 深度超过 2 米 0.8 0.8  –  1.0 

化粪系统 半分 BOD 沉降到厌氧池。 0.5 0.5 

厕所 干燥气候、地下水位低于小家庭（3-5
人）的厕所 

  0.1 0.05 –  0.15

厕所 干燥气候、地下水位低于公共厕所（多用 0.4
户） 

0.5   –  0.6 

厕所 潮湿气候/流溢的水用途，接地水面高于

厕所 
0.7 0.7  –  1.0 

厕所 化肥的常规污泥清除 0.1 0.1 
1基于本节主要作者的专家判断。 

 

6.2.2.3 活动数据的选择 

此源类别的活动数据是废水中有机可降解材料的总量（TOW）。此参数是人口和人均 BOD 产生量的函

数。以生化需氧量（kg BOD/年）表示。TOW 的公式是： 

 

公式 6.3 
生活废水中有机可降解材料的总量 

365001.0 ••••= IBODPTOW  

其中： 

TOW = 清单年份废水  

P = 清单年份的国

OD = 清单年份特定国家人均 BOD，单位为 g/人/天，参见表 6.4 

中的有机物总量，单位为 kg BOD/年

家人口，（单位为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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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 = 从 g BOD 到 kg BOD 的换算 

I = 排入下水道的附加工业 BOD 修正因子 

公式 6 表示工业和企业与生活废水共同排放的 BOD。在一些

国家， I 值。否则，建议参考专家判断。从国家统计机构或

国际机 应当很容易获得人口统计数据。表 6.4 介绍

了所选国家的 BOD 从周边可比的国家选择 BOD

估算所选国家和地区 BOD5  

（收集的缺省值是 1.25，未收集的缺省值是 1.00。） 

.3 中因子 I 的值基于作者们的专家判断。它

工业排放许可证信息也许可以获取，以改善

构（如联合国统计资料，参见 http://esa.un.org/unpp/）
缺省值。如果特定国家数据不可获取，则优良做法是，

缺省值。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程度可从各种来源（例如，全球环境展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发展指

标，世界卫生组织）检索到。如果统计数据或其他可比较信息不可获得，则城市高收入和城市低收入的

比例可由专家判断确定。表 6.5 介绍了所选国家的 Ui和 Ti,j缺省值。 
 

 

表 6.4 
生活废水中 的值

国家/地区 
BOD5  

（g/人/天） 
范围 参考 

非洲 35 – 45 1 37 

埃及 34 27 – 41 1 

亚洲、中东、拉丁美洲 35 – 45 40 1 

印度 34 27 – 41 1 

西海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 50 32 – 68 1 

日本 42 40 – 45 1 

巴西 50 45 – 55 2 

加拿大、欧洲、俄罗斯、大洋洲 60 50 – 70 1 

丹麦 62 55 – 68 1 

德国 62 55 – 68 1 

希腊 57 55 – 60 1 

意大利 60 49 – 60 3 

瑞典 75 68 – 82 1 

土耳其 38 27 – 50 1 

美国 85    50 – 120 4 

注：这些值均基于文献的评估。请使用国家值（如果可获取）。 
参

Doorn 和 Liles （1999）。 
Feachem 等（1983）。 

Metcalf 和 Eddy （2003）。 

考： 
1. 
2. 
3. Masotti （1996）。 
4. 

 



 
 
 

第 6 章：废水处理和排放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6.15 

 

0.20 

0.20 

0.20 

0.20 

0.05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0 

表 6.5  
城市化（U）的建议值以及处理、排放途径或系统的利用程度 

 城市化（U）1 各个收入群体（Ti,j ）
3的处理、排放途径或方法的利用程度 

 人口比例 U=乡村 U=城市高收入 U=城市低收入 

国家 乡村 城市-高 2 城市-低 2 化粪槽 厕所 其它 下水道 4 无 化粪槽 厕所 其它 下水道 4 无 化粪槽 厕所 其它 下水道 4 无 

非洲                            

尼日利亚 0.52 0.10 0.38 0.02 0.28 0.04 0.10 0.56 0.32 0.31 0.00 0.37 0.00 0.17 0.24 0.05 0.34 

埃及 0.57 0.09 0.34 0.02 0.28 0.04 0.10 0.56 0.15 0.05 0.10 0.70 0.00 0.17 0.24 0.05 0.34 

肯尼亚 0.62 0.08 0.30 0.02 0.28 0.04 0.10 0.56 0.32 0.31 0.00 0.37 0.00 0.17 0.24 0.05 0.34 

南非 0.39 0.12 0.49 0.10 0.28 0.04 0.10 0.48 0.15 0.15 0.00 0.70 0.00 0.17 0.24 0.05 0.34 

亚洲                            

中国 0.59 0.12 0.29 0.00 0.47 0.50 0.00 0.3 0.18 0.08 0.07 0.67 0.00 0.14 0.10 0.03 0.68 

印度 0.71 0.06 0.23 0.00 0.47 0.10 0.10 0.33 0.18 0.08 0.07 0.67 0.00 0.14 0.10 0.03 0.53 

印度尼西亚 0.54 0.12 0.34 0.00 0.47 0.00 0.10 0.43 0.18 0.08 0.00 0.74 0.00 0.14 0.10 0.03 0.53 

巴基斯坦 0.65 0.07 0.28 0.00 0.47 0.00 0.10 0.43 0.18 0.08 0.00 0.74 0.00 0.14 0.10 0.03 0.53 

孟加拉国 0.72 0.06 0.22 0.00 0.47 0.00 0.10 0.43 0.18 0.08 0.00 0.74 0.00 0.14 0.10 0.03 0.53 

日本 0.20 0.80 0.00 0.20 0.00 0.50 0.30 0.00 0.00 0.00 0.10 0.90 0.00 0.10 0 0 0.90 

欧洲                            

俄罗斯 0.37 0.73 0.00 0.30 0.10 0.00 0.60 0.00 0.10 0.00 0.00 0.90 0.00 NA NA NA NA 

德国 5 0.06 0.94 0.00 0.20 0.00 0.00 0.80 0.00 0.05 0.00 0.00 0.95 0.00 NA NA NA NA 

联合王国 0.10 0.90 0.00 0.11 0.00 0.00 0.89 0.00 0.00 0.00 0.00 1.00 0.00 NA NA NA NA 

法国 0.24 0.76 0.00 0.37 0.00 0.00 0.63 0.00 0.00 0.00 0.00 1.00 0.00 NA NA NA NA 

意大利 0.32 0.68 0.00 0.42 0.00 0.00 0.58 0.00 0.04 0.00 0.00 0.96 0.00 NA NA NA NA 

北美                            

美国 0.22 0.78 0.00 0.90 0.02 0.00 0.08 0.00 0.05 0.00 0.00 0.95 0.00 NA NA NA NA 

加拿大 0.20 0.80 -{}-0.00 0.90 0.02 0.00 0.08 0.00 0.05 0.00 0.00 0.95 0.00 NA NA NA NA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                             

巴西 0.16 0.25 0.59 0.00 0.45 0.00 0.10 0.45 0.00 0.20 0.00 0.80 0.00 0.00 0.40 0.00 0.40 

墨西哥 0.25 0.19 0.56 0.00 0.45 0.00 0.10 0.45 0.00 0.20 0.00 0.80 0.00 0.00 0.40 0.00 0.40 

大洋洲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0.08 0.92 0.00 0.90 0.02 0.00 0.08 0.00 0.05 0.00 0.00 0.95 0.00 NA NA NA NA 

注： 
1. 2005 年城市化预测（联合国，2002）。 
2. 假定城市-高收入和城市低收入区分。鼓励各国采用本国自己的数据或最佳判断。 
3. Ti.j值基于专家判断（Doorn 和 Liles，1999）。 
4. 下水道可能露天或封闭，这将决定 MCF 的选择，参见表 3.3。 
5.  Destatis，2001。 
注：这些值来源于文献或基于专家判断。请使用国家值（如果可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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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表 6.6 介绍了一个例子。可忽略贡献的类别不做说明。注意，扩充表格很容易，给各个类别添加一列

MCF 即可。该国利用程度是 65%。 
 

表 6.6  
各收入群体处理利用（T）程度的缺省值应用举例 

处理或排放的系统或途径 T （%） 注 

城市高收入 排放至海洋 10 无 CH4 

 排放至耗氧厂 20 增加工业成分 

 排放至化粪系统 10 未收集 

城市低收入 排放至海洋 10 已收集 

 排放至坑厕 15 未收集 

乡村 排放至河流、湖泊、

海洋 
15 

 排放至坑厕 15 未收集 

 排放至化粪槽 5 

合计  100% 必须增加至 100 % 

参考：Doorn 和 Liles （1999）。 

 

6.2.2.4 时间序列一致性 

估算每年废水的排放应当采用相同的方法和数据集。不同处理系统的 MCF 不应逐年改变，除非这种变

化是有理有据的。如果某一时间段内，不同处理系统中已处理废水所占份额改变，则应当记录这些改变

的原因。 

时间序列中各年份的污泥清除和 CH4 回收估算应当一致。仅当特定设施数据足够时，才应包含甲烷回

收。回收的甲烷量应当从所产生的甲烷量中减去，如公式 6.1 所示。 

因为活动数据得自于人口数据，所有国家所有年份的人口数据均可获得，各国应能够构建未收集和已收

集废水的一整套时间序列。如果一年甚至更多年里，未控制废水现场处理和未处理各自份额的数据均

缺，则代替数据和内推/外推接合技术可以用于估算排放，参见第 1 卷“一般指导及报告”中第 5 章“时

间序列一致性”。各年间废水的排放通常不会有很大波动。 

6.2.2.5 不确定性 

第 1 卷第 3 章“不确定性”为不确定性量化提出了建议。包括引出和应用专家判断，结合经验数据，可

对整个不确定性进行估计。表 6.7 列出了家庭废水排放因子和活动数据的缺省不确定性范围。下面的参

数据信非常不确定： 

• 发展中国家，对于城市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和乡村人口（Ti,j），废水在厕所、化粪池处理的程

度，或从下水道清除的程度。 

• “露天”下水道的比例，以及发展中国家露天下水道厌氧程度及释放 CH4 的程度。这将取决于截留

时间、温度以及其他因素，包括临时层的存在和可能对厌氧细菌（如，某些工业废水排放）有毒的

成分。 

• 各国排放到露天或封闭生活污水下水道的 TOW 工业量，很难量化。 

6.16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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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生活废水的缺省不确定性 

参数 不确定性范围 

 排放因子 

± 30%   最大甲烷产生能力（Bo） 

厌氧处理比例（MCF） MCF 具有技术依赖性。参见表 6.3。因此，不确定性范围也具有技

术依赖性。不确定性范围应当由专家判断来确定，虑及 MCF 是一

个比例，其范围必须在 0-1 之间，建议范围如下所示。 

未处理系统和厕所，± 50% 

化粪池、管理不完善的处理厂，± 30% 

集中管理完善的处理厂、浸化槽、反应堆，± 10% 

 活动数据 

± 5%   人口（P） 

± 30%   BOD/人 

人口收入群体比例（U） 但是，若可靠的城市化数据可以获得，则城市高收入和城市低收

入之间的区别可能必须基于专家判断。 ± 15%   

各个收入群体（Ti,j ）的处理/排放途径

或系统的利用程度 
记录优良且仅有一个或两个系统的国家会低达 ± 3%。个别方法/途
径会达到 ± 50%。验证总 Ti,j = 100%。 

排放到下水道（I）的附加工业 BOD
修正因子 

未收集，不确定性为 0%。收集，不确定性为± 20%。 

资料来源：专家组判断（本节作者）。 

 

 

 

6.2.2.6 QA/QC、完整性、报告和归档  

优良做法是按照第 1 卷第 6 章所述的内容，实施质量控制检查和质量保证程序。下面，介绍一些基本的

QA/QC 程序。 

活动数据 
• 根据流入不同处理系统（耗氧和厌氧）和未处理系统的百分比，描绘所有废水的特征。确保描述了

所有废水的特性，以使废水流量共计达到国家生成废水的 100%。 

• 清单编制者应当将生活废水的 BOD 特定国家数据与 IPCC 缺省值进行比较。如果清单编制者使用了

特定国家值，则他们应当说明有记录的理由，为什么其特定国家值更适合于其国情。 

排放因子 
• 对生活废水，清单编制者应将本国特定的 Bo 值与 IPCC 缺省 Bo 值（0.25 kg CH4/kg COD or 0.6 kg 

CH4/kg BOD） 进行比较。尽管没有厌氧处理废水的 IPCC 缺省值，但是鼓励清单编制者按照类似废

水处理方式，将本国 MCF 值与其他国家的 MCF 值进行比较。 

• 清单编制者应当确认废弃物中（TOW）可降解有机碳所用单位与 Bo 的单位之间的一致性。为了计

算排放量，两个参数都应基于相同的计量单位（BOD 或 COD）。如果比较排放量，亦要考虑此同

一考量。 

 

CH4 回收和污泥清除 
• 可以采用碳平衡检查，以确保流入物和流出物（污水 BOD，甲烷排放和甲烷回收）所含有的碳具有

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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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污泥报告在废水清单中，则要检查如下估算的一致性：用于农田的污泥，焚烧的污泥，按固体

废弃物处理的沉积污泥。 

对采用不同方法估算的排放量进行比较 
• 对采用特定国家参数（或方法 2 或更高级方法）的国家，清单编制者可以将国家估算排放与使用

IPCC 缺省方法和参数的排放进行交叉检查。 

完整性 

完整性的验证可以依据处理或排放系统或途径（T）的利用程度。T 之和应当等于 100%。优良做法是国

家绘制一幅类似于图 6.1 的图，以考虑到所有的潜在厌氧处理和排放系统和途径，包括收集和未收集

的，以及处理和未处理的在内。在生活废水处理设施中处理的任何工业废水，均应纳入已收集类别。如

果清除的污泥是基于以下目的：焚烧、垃圾填埋场处置或作为农田的肥料，则作为污泥清除的有机材料

量，应当符合相关部门采用的数据（参见 6.2.2 节正文）。 

报告和归档 

优良做法是记录并报告所用方法、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的概要。本卷末给出了工作表。如果使用了特定

国家的方法和/或排放因子，则选择的理由以及如何得出特定国家数据（测量数据、文献和专家判断等）

的参考资料，应当成文归档并纳入报告。 

如果污泥焚化、填埋或排放到农田，则污泥的量和相关排放应当分别报告在废弃物焚烧、SWDS 或农业

类别。 

如果 CH4 作为能源用途回收，则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应当报告在能源部门中。如第 6.2.1 节所述，废弃

物部门的优良做法是不需要源自 CH4 回收和喷焰燃烧的 CH4 和 N2O 估算。但是，若想要这么做，则源

自喷焰燃烧的排放应当报告在废弃物部门中。 

有关报告和归档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 卷第 6 章第 6.11 节“记录、归档和报告”。 

6.2.3 工业废水 

工业废水可在现场处理，或者排放到生活污水的下水道系统。如果被排放到生活污水下水道系统，则其

排放要纳入生活废水排放。本节将讨论源自现场工业废水处理的 CH4 排放估算。只有在有意或无意厌氧

条件下处理的含有大量碳的工业废水，才会产生 CH4。工业废水中的有机物通常以 COD 表示，此处也

使用这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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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1 方法的选择 

工业废水的决策树，如图 6.3 所示。 

图 6.3  源自工业废水处理的 CH4 排放决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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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个别设施或公司的特   

定国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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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主要工业部门。 

是
使用自下而上的

数据估算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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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部门，是否可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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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关键类别和决策树用途的讨论，请参见第 1 卷第 4 章“方法选择和关键类别识别”（参见关于有限资源的 4.1.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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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工业废水流的 CH4 产生潜势评估，基于以下几点：废水中可降解有机质的浓度、废水量、在厌氧系

统中处理废水的工业部门倾向性。采用下述标准，具有高度产生潜势的主要工业废水来源可确定如下： 

• 纸浆和造纸， 

• 肉类和家禽加工（屠宰厂）， 

• 酒精、啤酒、淀粉生产， 

• 有机化学物质生产， 

• 其他食品和饮料加工（乳制品、植物油、水果和蔬菜、罐头、果汁生产等）。 

纸浆和造纸业以及肉类和家禽加工业，都会产生大量含有高阶层可降解有机质的废水。肉类和家禽加工

设施通常采用厌氧化粪池处理废水，而造纸和纸浆工业也采用化粪池和厌氧反应堆。非肉类食品和饮料

工业产生相当多含有大量有机碳的废水，已知同样也采用厌氧处理，如化粪池和厌氧反应堆。采用生物

沼气设施处理工业排放污水的厌氧反应堆，通常与作为能源生成的 CH4 回收有关。源自能源燃烧过程的

排放应当报告在能源部门中。 

源自工业废水的排放估算方法，类似于对生活废水所用的方法。参见图 6.3 决策树。因为要跟踪的废水

类型很多和许多不同的工业，所以排放因子和活动水平数据的确定更为复杂。该源类别排放的最精确估

算应基于点源的测量数据。由于测量的成本高和潜在的大量点源，收集综合性测量数据非常困难。建议

清单编制者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基本步骤如下： 

步骤 1： 采用公式 6.6 估算工业部门 i 废水中可降解有机碳的总量（TOW）。 

步骤 2： 根据国家活动数据，选择途径和系统（图 6.1）。采用公式 6.5 以获取排放因子。采用最大甲

烷生产能力和特定工业甲烷平均修正因子，估算各工业部门的排放因子。 

步骤 3： 采用公式 6.4 估算排放量，调整得出可能的污泥清除量和/或 CH4回收量，并加总结果。 

估算源自工业废水的 CH4排放的通用公式如下： 

公式 6.4 
源自工业废水的 CH4排放总量 

( )[ ]∑ −−=
i

iiii4 REFSTOWCH 排排  

其中： 

CH4排放量 =  清单年份的 CH4排放量，单位为 kg CH4/年 

TOWi =  清单年份源自工业 i 的废水中可降解有机材料总量，单位为 kg COD/年 

i  =  工业部门 

Si  =  清单年份以污泥清除的有机成分，单位为 kg BOD/年 

EFi  =  工业 i 的排放因子，单位为 kg CH4/kg COD 
清单年份所用的处理/排放途径或系统 

    如果一家工业采用了不止一个处理作法，则此因子需要一个加权平均值。 

Ri  =  清单年份回收的 CH4量，单位为 kg CH4/年 

公式 6.4 中，回收的 CH4量用 R 表示。应当处理回收的气体，如第 6.2.1 节所述。 

6.2.3.2 排放因子的选择 

不同类型工业废水的 CH4排放潜势差异很大。因此，应尽可能收集数据以确定各工业的最大 CH4生产能

力（Bo）。如前所述，MCF 表示每种处理方法中的 CH4 产生潜势（Bo）范围。因此，它又表明系统的

厌氧程度。参见公式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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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6.1 
工业废水的 CH4排放因子 

joj MCFBEF •=  

其中： 

EFj   = 各处理/排放途径或系统的排放因子，单位为 kg CH4/kg COD（参见表 6.8）。 

j  = 各个处理/排放途径或系统 

Bo  = 最大 CH4产生能力，单位为 kg CH4/kg BOD 

MCFj  = 甲烷修正因子（比例），参见表 6.8 

优良作法是采用从政府部门、工业组织或工业专家那里获得的国家和工部门业特定数据。但是，大多数

清单编制者会发现，详尽的工业部门特定数据要无法获得或不完整。如果没有国家数据，则优良作法是

采用 Bo的 IPCC COD 缺省因子 （0.25 kg CH4/kg COD）。 

要确定甲烷修正因子（MCF）（表示无氧处理的废弃物比例），推荐采用专家判断。对于估算这些数

据，同行评议的工业废水处理作法调查是一种有效的技术。调查应当进行的足够频繁，才能说明工业废

水处理作法的主要趋势（即，每 3-5 年）。第 1 卷第 2 章“数据收集的方法”，描述了如何引出不确定

性范围的专家判断。如果没有公开的数据和统计资料，则可利用类似的专家引出规则，以获得其他类型

数据的必要信息。表 6.8 介绍了 MCF 缺省值，这些值均基于专家判断。 

 

 

 

表 6.8 
工业废水的 MCF 缺省值 

处理和排放途径或系统的类型 备注 MCF 1 范围 

未处理 

海洋、河流和湖泊排放 有机物含量高的河流可能变成厌氧的，但

不在此处考虑。 
0.1    0  –  0.2 

已处理 

耗氧处理厂 必须管理完善。一些 CH4会从沉积池和其

他料袋排放出来。 
  0   0  –  0.1 

耗氧处理厂 管理不完善。过载。 0.3 0.2  –  0.4       

污泥的厌氧浸化槽 此处不考虑 CH4回收。 0.8 0.8  –  1.0 

厌氧反应堆（如 UASB，固定

膜反应堆） 此处不考虑 CH4回收。 0.8 0.8  –  1.0 

浅的厌氧化粪池 深度不足 2 米，采用专家判断。 0.2    0  –  0.3 

深厌氧化粪池 深度超过 2 米 0.8 0.8  –  1.0 
1基于本节主要作者的专家判断。 

 

6.2.3.3 活动数据的选择 

此源类别的活动数据是废水中有机可降解材料的总量（TOW）。此参数可衡量工业产出（产品）P（单

位为吨 /年）、废水产生量 W（单位为产品 m3/吨）和废水 COD 可降解有机质浓度（单位为 kg 
COD/m3）。参见公式 6.6。确定 TOW 需要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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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确认产生含大量有机碳废水的工业部门，方法是评估工业产品总量、废水中可降解有机质

和废水产量。 

(ii) 确认采用厌氧处理的工业部门。包括由处理系统过载导致的无意厌氧处理的部门。经验表

明，通常 3 或 4 个工业部门是关键。 
对每个选定部门均要估算有机可降解碳的总量（TOW）。 

公式 6.6 
工业废水中的有机可降解材料 

iiii CODWPTOW ••=  

其中： 

TOWi = 工业 i 的废水中可降解有机材料总量，单位为 kg COD/年 

i  = 工业部门 

Pi  = 工业部门 i 的工业产品总量，单位为 t/年 

Wi  = 生成的废水量，单位为 m3/吨产品 

CODi = 化学需氧量（废水中的工业可降解有机成分），单位为 
kg  COD/m3 

工业生产数据和废水流出量可从国家统计部门、管理机构、废水处理协会或工业协会获得。某些情况

下，量化载入废水的 COD 可能需要专家判断。在某些国家，COD 和每个工业部门使用水的总量数据可

以直接从管理机构获得。另一种可替代的做法是，从参考文献资料中得到有关工业产量和单位产量

（吨）产生的 COD 量等数据。表 6.9 提供了可用作缺省值的例子。使用这些数据时要谨慎，因为它们是

特定工业、特定过程和特定国家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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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  
工业废水数据示例 

工业类型 废水生成量 W W 的范围 COD COD 范围 

 （m3/吨） （m3/吨） （kg/m3） （kg/m3） 

乙醇提纯 24 16 – 32 11  5 – 22 

啤酒和麦芽 6.3 5.0  – 9.0 2.9 2 – 7 

咖啡 NA NA –  9   3 – 15 

乳制品 7   3 – 10 2.7 1.5 – 5.2 

鱼品加工 NA   8 – 18 2.5  

肉类和家禽 13   8 – 18 4.1 2 – 7 

有机化学物质 67    0 – 400 3        0.8 – 5 

石油提炼 0.6 0.3 – 1.2 1.0        0.4 – 1.6 

塑料和树脂 0.6 0.3 – 1.2 3.7        0.8 – 5 

纸浆和造纸（结合） 162   85 – 240 9   1 – 15 

肥皂和清洁剂 NA 1.0 – 5.0 NA 0.5 – 1.2 

淀粉生产 9  4 – 18 10        1.5 – 42 

制糖 NA  4 – 18 3.2 1 – 6 

植物油 3.1 1.0 – 5.0 NA 0.5 – 1.2 

蔬菜、水果和果汁 20  7 – 35 5.0   2 – 10 

酒和醋 23 11 – 46 1.5 0.7 – 3.0 
注：NA = 暂缺。 
来源：Doorn 等。（1997）. 

6.2.3.4 时间序列一致性 

一个工业部门一经纳入清单计算，其后年份也应纳入。如果清单编制者将一个新的工业部门添加到计算

中，则他或她应当重新计算整个时间序列，以使方法年年一致。第 1 卷第 5 章“时间序列一致性”提供

了重新计算整个时间序列估算值的一般性指导意见。 

关于生活废水，时间序列中不同年份的污泥清除和 CH4 回收应当处理一致。仅当有特定设施数据时，才

包含 CH4回收。已回收 CH4 量应当从所产生的 CH4 量中减去，如公式 6.4 所示。 

 

 

 

 

6.2.3.5 不确定性 

 表 6.10 提供了 Bo、MCF、 P、W 和 COD 的不确定性估算。这些估算均基于专家判断。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6.23 



第 5 卷：废弃物  

表 6.10 
工业废水的缺省不确定性范围 

参数 不确定性范围 

 排放因子 

± 30%   最大 CH4产生能力（Bo） 

甲烷修正因子（MCF） 不确定性范围应当由专家判断来确定，记住这是一个分数且不确定

性范围不能超出 0-1。 

 活动数据 

工业产量 ± 25%采用关于数据源质量的专家判断来分配更精确的不确定性范

围。 

废水/单位产量（W） 

 

这些数据会非常不确定，因为不同国家、不同工厂的同一个部门可

能采用不同的废水处理步骤。预期参数的乘积（W•COD）不确定性

较小。不确定性值可以直接归于 kg COD/吨产品。假定–50 %、

+100%（即，因子 2）。 COD/单位废水（COD） 

资料来源：专家组判断（联合主席、编辑和本节作者）。 

 

6.2.3.6 QA/QC、完整性、报告和归档  

优良做法是按照第 1 卷第 6 章“QA/QC 与验证”的概述，实施质量控制检查和质量保证程序。下面介绍

一些基本的 QA/QC 程序： 

• 对于工业废水，清单编制者应当审核用于估算工业 COD 废物输出量及其定级的次级数据集（如，从

国家统计、管理机构、废水处理协会和工业协会获得的数据集）。一些国家可能已经对工业排放进

行了调控，这样，为确定某个工业的废水处理特点，已经制定了一些重要的 QA/QC 规则。 

• 对于工业废水，清单编制者应交叉检查本国与废水特征相似的其他国家清单的 MCF 值。 

• 清单编制者应当审查有关回收的特定设施数据，以确保其报告是根据第 1 卷第 2 章“数据收集方法”
概述的测量标准。 

• 采用碳平衡检查，以确保 CH4回收所含有的碳少于进入报告 CH4回收设施的 BOD 所含有的碳。 

• 如果污泥清除报告在废水清单中，则要检查如下估算的一致性：用于农田的污泥，焚烧的污泥，固

体废弃物处理的沉积污泥。 

• 对采用特定国家参数或更高层级方法的国家，清单编制者应当对国家估算排放与使用 IPCC 缺省方

法和参数的排放进行交叉检查。 

完整性  

估算源自工业废水排放的完整性，取决于产生有机废水的工业部门的精确特征描述。在大多数国家，约

3-4 类工业部门排放了大多数有机废水量，因此清单编制者应当确保包括了这些部门。清单编制者应当

定期地重新调查工业源，尤其是一些发展迅速的工业。 

此类别应当仅包括现场处理的工业废水。排放到生活废水系统的工业废水产生的排放，应当与生活废水

一道处理并纳入。 

源于工业废水处理的一些污泥，可能焚烧，或可能堆积到垃圾填埋场，也可能排放到农田。这构成了有

机废弃物的量，应当从可获 TOW 中减去。优良做法是在各部门间保持一致：从 TOW 中减去的污泥

量，应当等于垃圾填埋场处理、用于农田、其他地方焚烧或处理的污泥量。 

报告和归档 

优良做法是记录并报告所用方法、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的概要。本卷末给出了工作表。如果使用了特定

国家的方法和/或排放因子，则选择的理由以及得出特定国家数据（测量数据、文献和专家判断等）的参

考资料，应当成文归档并纳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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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污泥焚化、填埋或排放到农田，则污泥的量和相关排放应当分别报告在废水焚烧、或农业类别中。 

如果工业废水处理的 CH4 回收数据可以获取，则应当分别记录喷焰燃烧和能源回收的这些数据。已回收

CH4的处理以及如何报告喷焰燃烧产生的排放，应当与第 6.2.2.6 节生活废水的指南相同。 

有关报告和归档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 卷第 6 章第 6.11 节“记录、归档和报告”。 

6.3 源自废水的氧化亚氮排放 

6.3.1 方法学问题 

6.3.1.1 方法的选择 

氧化亚氮（N2O）排放可出现于：处理厂直接排放，或将废水排入水道、湖泊或海洋后产生间接排放。

源自废水处理厂硝化作用和反硝化作用的直接排放可视为次要来源，框 6.1 提供了估算这些排放的指

南。通常，这些排放远小于源自排出水的此类排放，且可能仅涉及主要有高级集中处理厂并采用硝化作

用和反硝化作用步骤的国家。 

没有更高层级的方法，因此优良做法是，采用此处提供的方法估算源自生活废水流的 N2O 排放。未提供

决策树。仅对具有采用硝化作用和反硝化作用步骤的高级集中废水处理厂的国家，才有必要估算直接排

放。 

因此，本节介绍了废水处理流排放到水生环境的间接 N2O 排放。污水产生排放的方法论类似于第 4 卷第

11 章第 11.2.2 节“源自土壤管理的 N2O 排放”和“源自石灰和尿素应用的 CO2排放”论述的 N2O 间接

排放。简化的通用公式如下： 

公式 6.7 
源自废水污水的 N2O 排放 

28/44••= 水污水污排排 EFNON2  

其中： 

N2O 排放  =  清单年份的 N2O 排放量，单位为 kg CH4/年 

N 污水  =   排放到水生环境的污水中的氮含量，单位为 kg N/年 

EF 污水     =   源自排放废水的 N2O 排放的排放因子，单位为 kg N2O-N/kg N 

系数 44/28 是 kg N2O-N 到 kg N2O-N 的转化。 

6.3.1.2 排放因子的选择 

源自生活废水氮污水的排放的缺省 IPCC 排放因子是 0.005 （0.0005 - 0.25） kg N2O-N/kg N。此排放因子

基于有限的现场数据，以及关于河流和港湾发生硝化作用和反硝化作用的特定假设。第一个假设是所有

氮均随着污水一起排放。第二个假设是河流和港湾中产生的 N2O 与硝化作用和反硝化作用直接关联，因

此，即与排放到河流的氮直接关联。（请参见第 4 卷第 11 章第 11.2.2 节“源自管理土壤的 N2O 排放”

和“源自石灰和尿素应用的 CO2排放”中表 11.3。） 

6.3.1.3 活动数据的选择 

估算排放所需的活动数据有：废水排污中的碳含量、国家人口和每年人均蛋白质产生的平均值（kg/人/
年）。人均蛋白质产生由从粮农组织（FAO，2004）获得的摄入量（消耗量）构成，乘以计算附加“非
消耗”蛋白质和排放到下水道系统的工业蛋白质的各个因子。未消耗的食物（废弃物）可能冲洗到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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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如，因某些发达国家垃圾处理用途），另外，预期洗澡水和洗涤水也会促成氮载量。对于采用垃圾

处置的发达国家，排放到废水途径的非消耗蛋白质缺省值是 1.4，而发展中国家该因子是 1.1。排放到下

水道的工业或商业来源的废水可能含有蛋白质（如，来源于杂货店和肉商）。此部分的缺省值是 1.25。
排污中氮的总量估算如下： 

公式 6.8 
污水中碳的总量 

( ) 泥污水污 蛋蛋质 NFFFPN COMINDCONNONNPR −••••= −−  

其中： 

N 污水  =  废水排污中氮的年度总量，单位为 kg N/年 

P =  人口 

蛋白质 =  每年人均蛋白质消耗量，单位为 kg/人/年 

FNPR =  蛋白质中氮的比例，缺省值=0.16,，单位为 kg N/kg 蛋白质 

FNON-CON =  填加到废水中的非消耗蛋白质因子 

FIND-COM =  共同排放到下水道系统的工业和商业废水中的蛋白质因子 

N 污泥  =  随污泥清除的氮（缺省值=0），单位为 kg N/年 

 

 

 

框 6.1 
源自高级集中废水处理厂的子类—排放 

源自高级集中废水处理厂的排放量通常远小于排污产生的排放量，且可能仅涉及主要有高

级集中处理厂并采用可控的硝化作用和反硝化作用步骤的国家。估算源自这种工厂排放的

综合排放因子是 3.2 g N2O/人/年。此排放因子是美国北部的生活废水处理厂现场测试期间

确定的（Czepiel 等，1995）。在仅接受生活废水的工厂获得排放数据。这种废水已包括非

消耗蛋白质，但不包括任何共同排放的工业和商业废水。不可获得任何其他特定排放因

子。源自集中废水处理过程的 N2O 排放，计算如下： 

 

 

 

 

 
其中： 
N2O 工厂 =  清单年份工厂的 N2O 排放总量，单位为 kg N2O/年 
P =  人口 
T 工厂 =  现代集中的 WWT 工厂的利用程度，单位为% 
FIND-COMM =  共同排放的工业和商业蛋白质的比例（缺省值=1.25， 
    基于 Metcalf 和 Eddy （2003）以及专家判断的数据） 
EF 工厂 =  排放因子，单位为 3.2 g N2O/人/年 
注：如果某个国家选择纳入工厂的 N2O 排放，则与这些排放相关的氮含量（NWWT）必须追

溯计算，并从 N 污水中减去。NWWT计算可通过将 N2O 工厂乘以 28/44，采用分子加权值。 
 

公式 6.9 
源自集中废水处理过程的 N2O 排放   

工工工工工工 EFFTPON COMIND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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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时间序列一致性 

如果某个国家决定将工厂排放纳入估算值，则整个时间序列必须进行此种变化。时间序列中不同年份的

潜在污泥清除应当处理一致。 

6.3.3 不确定性 

大的不确定性与排污产生的 N2O 的 IPCC 缺省排放因子相关。目前缺乏改进此因子的现场数据。另外，

各工厂的 N2O 排放因子是不确定的，因为它基于一个现场测试。下表 6.11 论述了基于专家判断的不确

定性范围。 

 

 

表 6.11  
N2O 方法学缺省数据 

 定义 缺省值 范围 

排放因子   

EF 排污 排放因子，（kg N2O-N/kg –N） 0.005     0.0005 – 0.25   

EF 工厂 排放因子，（3.2 g N2O/人/年） 3.2 2 – 8 

活动数据   
P 国家人数 特定国家 ± 10 % 

± 10 % 蛋白质 每年人均蛋白质消耗量 特定国家 

FNPR 蛋白质中的氮比例 
（kg N/kg 蛋白质） 

0.16  0.15 – 0.17 

± 20 % T 工厂 大型 WWT 工厂的利用程度 特定国家 

FNON-CON 调节非消耗蛋白质的因子 无垃圾清理的国家是 1.1 
有垃圾清理的国家是 1.4 

1.0 – 1.5  

FIND-COM 
允许工业氮共同排放到下水道的因子 对于有大

量鱼类加工厂的国家来说，该因子可能会更高  
推荐遵照专家判断。 

1.25 1.0 – 1.5 

 

6.3.4 QA/QC、完整性、报告和归档 
此方法利用了若干缺省参数。推荐征求专家的建议，来评估拟定排放因子的适当性。 

完整性 

除非可以获得污泥清除数据，否则估算源自排污排放的方法学基于人口和假设，假设是：与消耗量和生

活用途相关的所有氮以及共同排放的工业废水中的氮，将最终进入水道。这样，该估算值可看作是保守

的估值，包括了与生活废水用途相关的整个来源。 

方法学不包括工业来源的 N2O 排放，除了与生活废水共同排放到下水道系统的工业废水之外。与源自生

活废水的排放相比，据信工业来源的 N2O 排放是无关紧要的。 

很少国家收集有关废水污泥处理的数据。如果有这些数据，则建议将其提供给适当的清单组。 

用于排污产生的 N2O 排放的排放因子，与 AFOLU 部门的间接 N2O 排放的排放因子相同。 

报告和归档 

优良做法是记录并报告所用方法、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的概要。本卷末给出了工作表。如果使用了特定

国家的方法和/或排放因子，则选择的理由以及如何得出特定国家数据（测量数据、文献和专家判断等）

的参考资料，应当成文归档并纳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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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污泥焚烧、填埋或排放到农田，则相关的污泥量应当分别报告在废水焚烧、SWDS或农业类别中。 

有关报告和归档的更多信息，可参见第 1 卷第 6 章第 6.11 节“记录、归档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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